民事支付命令聲請狀
訴訟標的價額：新台幣○○○○○元

當事人：聲請人即債權人  ○○大廈管理委員會  台北市…

法 定 代 理 人  ○○○               同    右

債    務    人  ○○○               台北市…
本文：

為聲請支付命令事：

請求之事項
一、債務人應給付聲請人新台幣○○○元及自本件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起【註1】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註2】計算之利息。

二、督促程序費用由債務人負擔。

請求之原因及事實
一、緣債務人為本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其自○○年○○月○○日起即積欠每月０日前應繳納之新台幣○○○元之管理費，已逾二期以上，迄今已積欠管理費總計新台幣○○○元。聲請人為○○大廈業已成立並向主管機關報備在案之管理委員會（證一），經定相當期間催告債務人給付（證二），惟其迄未清償，爰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請求給付已到期之管理費及遲延利息。

二、綜此，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０八條之規定，狀請  鈞院鑒核，准就聲請人請求事項，依督促程序，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促其清償，以維權益，實感德便。

        謹    狀
法院名稱：台灣○○地方法院民事庭

證物名稱及份數：
證一：○○大廈管理委員會報備證明。

證二：存證信函。                （以上均影本各乙份）

年月日：中華民國○○○年○○月○○日

具狀人：○○大廈管理委員會    （簽章）
        法定代理人：○○○    （簽章）
【附註】

一、請求事項欄之「利息起算點」，如債務人已收受存證信函之送達，則依其收受送達之翌日，加計本函給予之期間屆滿時之翌日起算。例如：債務人於94年1月11日收受送達（依「回執」為憑），本函催告其應於函到「三日」內給付者，則遲延利息應自94年1月15日起算。

二、遲延利息，如社區規約有較高之約定者（例如：社區通常係依內政部規約範本為標準訂定者，一般係約定為「百分之十」），從其約定。亦即，如規約有此約定者，則可請求「百分之十」之遲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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